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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联合研发为噱头
激发消费者购买欲

近年来，农科院零食爆
火，不少消费者表示，农科院
研发的产品会更令人放心，其

“无添加”的宣传也更吸引人
们的眼球。

这也让不少商家发现了
其中的“商机”，他们利用消费
者对“科学家”“农业科学研究
院”的信任，在介绍商品时大
肆宣称商品为“某科研所研
发，纯绿色，无添加”，甚至在
商品包装或网购平台的商品
介绍页面明确写着“与××农
科院联合研制出品”，以激发
消费者的购买欲。

在多个购物平台上，有大
量冠以“农科院”研发的食品，
从饼干到麦片，从肉脯到果
浆，应有尽有。“××农科食品
专营店”售卖的一款名为“浙
江农科院每日黑巧克力”的零
食。在商品介绍页面，有一个
商品讲解的视频链接，点进去
观看发现，介绍的是“普莱赞
黑巧克力”。视频中显示，该
巧克力是与“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合作研制的，而视频左
下角展示的却是“浙江农科院
每日黑巧克力”的购买链接。

当被问及：“这两款巧克
力是同一种吗，为何主页是

‘浙江农科院’，而视频链接却
显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时，客服反复强调这两款
巧克力是同一款，至于到底是
与哪家科学院“联合研发”的

却避而不答。
在某社交平台推荐的广

告页面里，有一款名为“红薯
鲜生”的红薯干，点开链接出
现了“魔都鉴赏局”公众号的
一篇文章，该文章题为《爆款
无添加红薯干，7 斤鲜薯做 1
斤》，文中提到“该红薯由农科
院培育”，在购买链接里并没
有看到任何与农科院有关的
信息。

据了解，这款“红薯鲜生”
的产品在各大电商平台均有
其商铺，很多宣传公众号也都
有提到“红薯鲜生选用山东农
科院培育的红薯”，不出意外，
店铺客服对此含糊不清。

据山东农科院工作人员
表示“我不清楚这个‘红薯鲜
生’，我们这边有合作的企业，
是做红薯紫薯脯的。”当被问
及是否有联合生产的厂家时，
山东农科院的工作人员都表
示并不清楚。

在某平台，“×××食品旗
舰店”位居薯类制品店铺排行
第一，其售卖的一款“带皮小
红薯”在介绍页面标明“农科
院出品”，当被问及这是哪家
农科院生产的，客服并没有给
出明确回复，只是称“以链接
为准，我们这边不显示”，然后
继续推荐其他产品。

一位业内人士称，一些商
品所谓的权威“背书”，可能只
是企业赞助了某项研究，或者
相关企业参加了一次行业峰
会，就把科研机构的名字挂在
醒目位置。

2022 年 10 月，宁夏农林
科学院就曾发声明辟谣，称该
院与在某电商平台热销的一
款打着“宁夏农科院”幌子的宁
夏枸杞没有任何关系。该院
当时既没有生产销售枸杞及
深加工产品，也没有授权任何
一家企业和商铺利用“宁夏农
林科学院”“宁夏农科院”“农科
院”之名从事经营性活动。

商标仿照正规品牌
混淆视听诱导购买

在某视频平台上，一家名
为“×××护肤旗舰店”的店铺
评分高达4.8分，销量70.2万，
他家售卖的每件商品都称为

“×××凡士林”，其中多为护手
霜、身体乳等具有保湿功效的
产品。

在一款身体乳的商品介
绍页面里，其产品参数显示，
品牌名称为“×××”，但产品名
称为“×××凡士林果酸柔滑身
体乳”，生产企业为一家广东
公司，其功效主要为“改善肌
肤，补水滋润”。在购买页面
显示，一瓶 500ml的身体乳价
格为19.9元。

据了解，在各大购物平台
上，凡士林都有官方旗舰店，
名称为“Vaseline凡士林官方
旗舰店”，两款瓶身设计颜色
类似，功效介绍也基本相同，
就连护肤品最重要的原料成
分也相同，最大的差别就是价
格，正规旗舰店里的 Vaseline
凡 士 林 身 体 乳 220ml 售 价
109.9元，是“×××凡士林果酸
柔滑身体乳”的几倍。

在某直播平台的“×××护
肤旗舰店”直播间里，背景板
上写着“国货经典，匠心研发，
10年专注品质，安心用，放心
买”。评论区里不少人留言：

“别买，这是仿冒凡士林的冒
牌货。”

去年年底，江苏的吴女士
购入了“×××护肤旗舰店”的
手膜，吴女士称自己用完后手
和手腕都有发麻肿胀的感觉，

联系客服后，客服说只能退
款，还称“我们自己人也都试
用过，也有人出现过这种症
状，手部短暂性的发麻，这是
成分吸收的过程。”令吴女士
不解的是，既然使用产品后会
有不适反应，那为什么不在产
品介绍页面或在包装上写明
呢？客服回应：“我们品牌
是×××，正品保证，产品中含
有凡士林成分，并不是牌子是
凡士林的品牌。”

调查显示，不少商标注册
信息仿照正规品牌，混淆消费
者视听，以极低价格诱导消费
者购买，甚至还有商家抢先注
册商标，挂着“旗舰店”的名
头，让消费者信以为真。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教授刘俊海认为，商家仿冒
官方品牌注册商标的行为是
商标侵权行为。这种行为损
害了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导
致其商品或服务的竞争力下
降，减损其商业信誉，侵权人
应就此承担民事责任；同时，
也导致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
的来源产生混淆，破坏市场经
济秩序，侵犯了消费者权益，
侵权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情
节严重的，将承担刑事责任。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马丽红律师认为，
就平台责任而言，要看平台服
务商是否尽到了合理、必要的
事先审查义务，如营业执照、
原产地证明、进出口许可证
等。如平台服务商对侵犯商
标权利的违法事实知情，却并
没有及时通知商标权利人以
及采取其他屏蔽页面、断开链
接等行为，反而放任或者帮助
卖家的违法行为继续扩大，则
应承担其责任范围内的侵权
责任。

强化监管重拳治理
共同净化市场环境

现实中，不少商家在商标
注册、商品售卖过程中，模仿
正品或宣称自己的产品与科
研机构“挂钩”，而一些消费者
缺少辨别能力，在购买过程中
也更倾向于购买此类产品，正
中了商家的“圈套”。

对此，刘俊海认为，平台
必须对涉事商家进行责令改
正。平台有无责任的关键是
平台是否知晓此事，如有过错
就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商家
发布虚假广告误导消费者，违

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
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八
条规定对其商品作虚假或
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或
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
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
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
传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处二十万元
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
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
以吊销营业执照。

马丽红认为，如果并不
存在与研发机构、农科院联
名的事实，商家却做了不符
合事实的宣传则构成虚假
宣传。构成虚假宣传的，需
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行
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马丽红说，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
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
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
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
服务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
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
百元。

“因为虚假宣传销售的
商品，如果给消费者造成人
身或者财产损失的（如发生
食品安全问题），侵权人也
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马丽红说。

马丽红建议，构建诚
信、安全的交易环境是商
家、平台、社会和主管部门
的共同责任，但在复杂的网
络环境中，消费者也应当具
有自我保护意识，购买商品
前可以通过网络、电话等方
式向相关企业和单位咨
询。同时，要及时截屏、录
屏并保留相关购买证据。
一旦出现问题，应积极通过
投诉、举报，甚至诉讼等途
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平台应通过入驻协议
等法律文件明确商家的守
法义务，并及时跟进处理商
家的不当或违法行为。”马丽
红呼吁，对于“品牌仿冒、冠
名宣传”欺骗消费者的行为，
有关部门应重拳治理，还消
费者一个干净、安全、便捷
的网络购物环境。同时，加
大宣传力度，提醒消费者注
意消费陷阱。 韩丹东

调查：

“农科院”食品，
有多少是真冠名？

“我想要网购一款华为笔记本，在平
台搜索时跳出一款‘huwi’的产品，价格比
想象中便宜很多，因为相信自营店，就下
单了，后来发现是傍名牌产品。”天津某大
学在读研究生陈某说。

3 天后，这款电脑就出现无法充电的
问题。陈某联系客服后，对方说是因为天
气寒冷造成的。经过各种调试，换充电头，

才解决了无法充电的问题，可是没过几天
又陆续出现了死机、卡顿等一系列问题。

在不少购物平台或直播间售卖的商
品中，不乏此类仿正品、傍名牌的商品，甚
至还有虚假冠名的商品，如某农科院研
发、与某科研所合作等。

这类商品是否合规？消费者该如何
辨别？

在多个电商平台
上，以农业科研机构和
农业高等院校等名义
研制的产品让人真假
难辨。

例 如 ，早 在 一 年
前，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就发现，某电商平台上
的一家店铺，长期售卖
一款灵芝孢子粉，并宣
称：“是上海市农业科
学院的内部正品。”但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对
此并不认可，于是与该
电商进行沟通。

上海市农业科学
院院属授权企业营销
总监王佳炜介绍：“客
服谎称老板是（上海）
农科院职工，经过我们
与农科院的求证，并没
有这个情况。目前，这
家网店还在销售打着
上海农科院的旗号和
我们品牌的产品。”

法 律 专 家 表 示 ，
“农科院食品”乱象，对
不少农业科研院所的
声誉造成了负面影响，
也侵害了消费者的权
益。对此，市场监管部
门应主动出击，科研院
所也要敢于维权。

那么，对仿冒科研
院所产品或直接冠以
科研院所名字进行造
假的情况，应该如何监
管？消费者又该如何
维权？

上海财经大学法
学院教授单飞跃表示：

“以农业科研机构和农
业高等学校等名义背
书，进行网络食品宣传
和网络食品销售的，如
果广告的内容和商品
的品质与实际情况不
相符合，这些行为就构
成了对消费者知情权
的侵害。”

我国的广告法、电
子商务法都明确要求：
经营者不得欺骗或误
导消费者，不得进行虚
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
宣传。对此类涉嫌侵
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消
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和
电商平台都应当履行
相应的监督管理职责
和保护消费者权益职
责。

法律专家建议消
费者，在遇到此类事件
时，要注意留存证据，
向商家或平台索赔，或
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投诉以及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综合

破解破解

““农科院食品农科院食品””

维权难维权难


